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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一百零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整 

地點：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7號 4樓 (U-Town B 棟)展覽館第一會議室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計 19,100,716 股（本公司發行總股數

21,776,251 股）佔 87.71﹪。 

 

主席：董事長黃兆南                       記錄：黃文麗 

 

壹、報告事項 

一、 106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106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6~7頁 (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06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案。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請參閱 
 
        第 8頁(附件二)。 
 

 
三、 本公司 106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案。 

 
說 明：本公司 106 年度稅前獲利新台幣 30,029,346 元，擬按本公司章程分派董事酬勞 
 

新台幣 900,880 元，員工酬勞新台幣 1,501,467 元。董事酬勞依 12月底在職董 
 
事平均分配，員工酬勞則依薪工循環 4.5 考核作業結果進行分配。 

 
 
四、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 
 

說 明：(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年 7 月 28日金管證發字第 10600271125 號 
 

函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06年 7月 31日證櫃監字第 1060020872 號函，已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 
 
議事辦法」。   

 
            (二)、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31~32 頁(附件六)。 
 
五、 其他報告事項。 

 
說  明：(一)、受理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之股東提案審查結果報告。 

 
            (二)、提案股東: 股東戶號371，張○杰先生。 
 
            (三)、上列股東來函所提議案業經本公司107年4月20日第9屆第2次董事會議審 
 

查結果，因不符合〈公司法〉第172 條之1 第4 項之規定，不提送股東 
 
常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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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及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 
 

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本公司 106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戴信維會計師及林文欽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及審 
 
計委員會審查竣事，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三、106 年營業報告書、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 
 
    請參閱第 6~7頁(附件一)及第 9~29 頁(附件三)及(附件四)。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6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6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0,585,781 元，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 

 
        餘新台幣 12,646,395 元，提撥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列入保留盈餘調整 
 

數新台幣 260,201 元，依公司法暨本公司章程規定須自 106 年度稅後淨利中 
 
提列 10﹪法定公積新台幣 2,058,578 元及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837,205 元 
 
後，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共新台幣 30,076,192 元，擬分配如下： 

 
1、股東紅利：新台幣 15,243,376 元，為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0.7 元。 

 
2、本次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配發現金股利 
 

不足壹元之畸零款合計數，依股東分配後之小數點數值由大至小排列進 
 
位，分配至零為止。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 
 
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亦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或相關法 
 
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二、本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依法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三、106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第 30 頁(附件五)。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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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公司修訂營業項目、行使表決權方式、獨立董事設置名額，及 
 
                股利政策，擬修訂「公司章程」之第 2、13、14、21 條。 
 
            二、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33~37 頁(附件七)。 
 

 三、敬請 決議。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理現金增資供初次上櫃公開承銷，並由原股東全數放棄認購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上櫃承銷制度之相關法令規定，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作為初 
 
                次上櫃前提出公開承銷之股份來源，其中除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 
 
                保留發行新股總額之 10%～15%，由員工認購外，其餘現金增資發行股份， 
 
                擬依〈證交法〉第 28 條之 1及相關申請股票上櫃之法令規定，擬請股東會 
 
                同意，由原股東放棄認購並全數提撥公開承銷，不受〈公司法〉第 267 條 
 
                關於原股東儘先分認規定之限制。員工放棄認購或認購不足部份，擬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對外公開承銷認購不足部份，擬依〈中 
 
                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規定 
 
                辦理。每股發行價格及對外公開承銷方式，於本次董事會通過後，擬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長考量當時市場狀況與主辦承銷商共同議定之。 
 
            二、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 
 
            三、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本次 
 
                增資相關事宜。 
 
            四、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所訂發行股數、發行條件、計劃項目及其他有關事項， 
 
                如因法令規定或主關機關核定及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須予以修正變 
 
                更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五、敬請 決議。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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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選舉事項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案。 
 
    說 明：一、本屆董事任期於107年6月30日屆滿，擬於107年6月19日股東常會辦 
 

      理全面改選董事，本次選舉董事7人(含獨立董事3人)。 
 
                新任董事任期3年，自107年7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舊任董事 

 
    於新任董事就任之日起卸任。 
 
 二、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如下： 

 

席次 職稱 戶號或身份證字號 姓名 得票權數 備註 

一 董事 1 黃兆南 28,389,540 當選董事 

二 董事 104 上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8,357,182 當選董事 

三 董事 42 許漢昇 28,324,824 當選董事 

四 董事 F1001XXXXX 葉榮祥 28,186,615 當選董事 

五 獨立董事 A1030XXXXX 潘敦崇 10,000 當選獨立董事 

六 獨立董事 A1244XXXXX 張譽尹 10,000 當選獨立董事 

七 獨立董事 L1215XXXXX 陳昭廷 10,000 當選獨立董事 

 
            
 
伍、討論事項二 
 
     案 由：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競業禁止之解除，應取得股東會同意。 
 
             二、為營運策略上之需要，在不影響公司正常業務下，擬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新 
 
                 任董事競業禁止行為。 
 
             三、提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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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解除之行為情形如下： 

 

姓名 現任職務 
擬解除之行為情形 

公司名稱及職務 

潘敦崇 獨立董事 1.走著瞧(股)公司資深顧問 
2.冠霆電信科技(股)公司最高總顧問 

張譽尹 獨立董事 
1.永信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2.台北律師公會監事 
3.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 

陳昭廷 獨立董事 1.喜樂健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 中華民國 107年 06 月 19 日上午 10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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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度 

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12,646,395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260,201)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2,386,194 

本期淨利 20,585,781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2,058,578) 

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837,205)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30,076,192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每股 0.7 元) (15,243,376) 

期末未分配盈餘 14,832,816  

 

 

 

 

 

 

 

      董事長：黃兆南       經理人：黃兆南      會計主管：陳思樺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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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12‧10‧1 9‧12‧10‧1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9‧12‧10‧1 公司之營運計畫。 增訂文字 

9‧12‧10‧3 

9‧12‧10‧3依「證交法」第十

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

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之考核。 

9‧12‧10‧3依「證交法」第十

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

制制度。 

增訂內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之考核。 

9‧12‧10‧4 

9‧12‧10‧4依「證交法」第三

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

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9‧12‧10‧4依「證交法」第三

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

或處分資產、資金貸與他人、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增訂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 

9‧12‧10‧5 
9‧12‧10‧5涉及董事自身利害

關係之事項。 

9‧12‧10‧5無。 增訂項目。 

9‧12‧10‧6 
9‧12‧10‧6重大之資產或衍生

性商品交易。 

9‧12‧10‧6無。 增訂項目。 

9‧12‧10‧7 
9‧12‧10‧7重大之資金貸與、

背書或提供保證。 

9‧12‧10‧7無。 增訂項目。 

9‧12‧10‧9 
9‧12‧10‧9簽證會計師之委任、

解任或報酬。 

無。 增訂項目。 

9‧12‧10‧

11 

9‧12‧10‧11對關係人之捐贈或

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

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

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前項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

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

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

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 

無。 增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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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

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9‧12‧10‧

12 

9‧12‧10‧12依「證交法」第十

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

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

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9‧12‧10‧7依「證交法」第十

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

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

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新增序號 9‧12‧10‧

12。 

9‧12‧10 

第二項 

9‧12‧10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

董事會討論： 

9‧12‧10‧1~ 9‧12‧10‧12：

略。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應有至少

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

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

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

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

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

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

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

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9‧12‧10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

董事會討論： 

9‧12‧10‧1~ 9‧12‧10‧7：

略。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對於「證

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經董事會

決議事項，獨立董事應親自出席

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

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

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

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增訂至少一席獨立董

事親自出席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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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訂條文對照表 

 

 

 

 

 

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二、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三、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四、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五、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六、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七、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 

            業。 

八、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九、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十一、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二、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十三、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十四、E70103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十五、E601010 電器承裝業。 

十六、E603010 電纜安裝工程業。 

十七、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八、E701010 電信工程業。 

十九、E701040 簡易電信設備安裝業。 

二十、IE01010 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 

二十一、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二十二、CC01090電池製造業。 

二十三、F113110電池批發業。 

二十四、F213110電池零售業。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二、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三、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四、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五、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六、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七、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  

             業。 

八、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九、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十一、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二、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十三、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十四、E70103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十五、E601010 電器承裝業。 

十六、E603010 電纜安裝工程業。 

十七、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八、E701010 電信工程業。 

十九、E701040 簡易電信設備安裝業。 

二十、IE01010 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 

二十一、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二十二、CC01090電池製造業。 

二十三、F113110電池批發業。 

二十四、F213110電池零售業。 
 

新增營業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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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二十五、CC01040照明設備製造業 

二十六、E603090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業 
 

二十七、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二十八、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二十九、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三十  、F213090  交通標誌器材零售業 

三十一、F213990  其他機械器具零售業 

三十二、F217010  消防安全設備零售業 

三十三、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三十四、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 

三十五、E603080  交通號誌安裝工程業 

三十六、E604010  機械安裝業 

三十七、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三十八、E701010  通信工程業 

三十九、E701020  衛星電視ＫＵ頻道、Ｃ頻道器材    

                 安裝業 

四十、  EZ05010  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四十一、EZ06010  交通標示工程業 

四十二、F113020  電器批發業 

四十三、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四十四、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四十五、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四十六、F113990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四十七、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四十八、F199990  其他批發業 

四十九、F211010  建材零售業 

五十、  F213010  電器零售業 

五十一、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五十二、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五十三、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五十四、E601020  電器安裝業。 

五十五、E602011  冷凍空調工程業。 
 

 新增營業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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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本公司應將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

依法令規定辦理。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本公司亦得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

依法令規定辦理。 

配合本公司上櫃申請。 

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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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任期三年，董

事之選舉採侯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就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連選得連

任。全體董事所持記名股票之股份總

額，依主管機關頒訂之「公開發行公

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

規則」規定辦理。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依法令規定，

於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人

數至少三人，獨立董事之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

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任期三年，董

事之選舉採侯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就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連選得連

任。全體董事所持記名股票之股份總

額，依主管機關頒訂之「公開發行公

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

規則」規定辦理。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依法令規定，

於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人

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之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

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

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

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配合主管機關要求

修訂。 

第二十

一條 

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須視公司目 

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 

內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 

顧股東利益及公司長期財務規劃，每 

年就可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十 

分配股東股息紅利，股東股息紅利得 

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其中現金股 

利不得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惟 

此項盈餘分派之金額、股利之種類及 

比率，得由董事會視當年度實際獲利 

及資金狀況，擬具分派案，經股東會 

決議調整之。 

 

 

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須視公司 

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 

國內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 

兼顧股東利益及公司長期財務規劃， 

每年就可分配盈餘提撥股東股息紅 

利，股東股息紅利得以現金或股票方 

式發放，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 

總額之百分之十。惟此項盈餘分派之 

金額、股利之種類及比率，得視當年 

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股東會決 

議調整之。 

 

配合本公司上櫃申

請，依（89）台財證

（一）字第 100116

號函股利政策中明

確規範股東股息紅

利分派比率或區間。 

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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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

十三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四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一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三

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九   

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四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一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三

日。 

 

增 訂

修 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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